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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
法案委員會

二 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來信收悉 。關於隨附於該

信函的黃毓氏議員及鄧家彪議員擬議的 ~ 2015 年東區海底

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) (“ 《 條例草案 ) ")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(“修正案") ，我們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後，現謹回覆

如下 。

黃毓氏議員擬議的修正案，皆在修訂《條例草案》

內訂明的東區海底隧道(“東隧")的隧道費，使其與現時海底

隧道(“海隧")的隧道費水平一致。鄧家彪議員擬議的修正
案，則皆在修訂《條例草案》內訂明適用於公共及私家雙

層巴士的東隧隧道費，使其與現時相應的海隧隧道費水平

一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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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規定: í 修正案必須算

法窯的主題及有鵑條文的主題有關斗。

《條例草案》的詳題已清晰闡明《條例草案》的主

題，當中包括閻明《條例草案》昌在「修訂《行車隧道(政

府)條例〉及其附屬法例，以將其通用範圍擴及東區海底隧

蓮、過已將根接〈束這海底隧道條街〉可收取的琨行隧道費

.你人是 rtJ J (加入強調) 0 ~條例草案〉的實質條文及摘要說

明也清晰反映《條例草案〉的這個目的。《條例草案〉的

立法會資料摘要第 3 段明確表示，政府接收束隧的安排將

不會令隧道的實際運作有任何改變，以及「現行隧道費水

平將維持不變」

由於上述擬議修正案的效力，是訂明與根據〈東區

海底隧道條例~ (第 215 章)可收取的現行隧道費不同的隧道

費，我們認為，該等修正案與《條例草案》的主題無闕，

因而就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而言，不在《條例草案》的泊

蓋範圍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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